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和信息化局

关于《大兴区支持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暂行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按照《北京市支持卫星网络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要求，为抢抓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，助力“两区”建设，培育战略新兴产业，加快构建航天产业生态，促进商业航天产业集聚发展，特编制了《大兴区支持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《暂行办法》自2021年5月开始起草，于2021年9月形成初稿。在2021年10月至12月间，先后三次征求相关部门及行业企业的意见和建议，对文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，经过公平竞争审查等环节，最终形成了《暂行办法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暂行办法》共分为“总则”、“支持对象”、“支持内容和标准”、“工作流程”和“附则”五章、十条。其中，需要重点说明的内容，主要是第二章“支持对象”和第三章“支持内容和标准”。

《暂行办法》的第二章“支持对象”，主要包括商业航天相关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机构等。

《暂行办法》的第三章“支持内容和标准”为本办法的核心内容，共“十条”政策措施，分别从支持入区发展、支持成果转化等10个方面促进企业长足发展，构建形成了“突出优势产业主体、覆盖产业关键环节”、“以点带面、点面结合”的政策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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